
、

甫
一-
5.. 

社
會
的
亂
象
、
人
文
的
脫
序
以
及
宗
教
的
再
現

基
本
上
，
每
當
社
會
問
題
頻
頻
發
生
或
社
會
風
氣
有
所
敗
壞
的
時
候
，

有
關
道
德
重
整
與
倫
理
教
育
的
呼
籲
總
是
一
再
地
被
提
及
，
這
其
中
特
別
像

是
基
督
新
教
、
天
主
教
等
等
正
統
的
世
界
性
宗
教
在
這
方
面
總
是
盡
力
地
想

要
扭
正
諸
多
社
會
的
亂
象
與
人
文
的
脫
序
。
事
實
上
，
如
同
西
方
世
界
的
發

展
經
驗
總
是
透
過
建
基
在
宗
教
基
石
的
自
願
國
體
(
控
辛

g
m
旦

g
Z
E
R

呵

。
品
B
E
N
B
E
E
)，來
推
動
像
是
社
會
連
帶

(
m
B
E
S
E
自
岳
明
)
、
社
區
整
合

(
g
E
E
E
G
-
E
m
m
s
g

口
)
以
及
道
德
凝
惠
(
白
白
色
g
g
g

口
)
等
等
的
社

會
工
程

(
5口
吋
F
S
∞
∞U玄
E
r
f
s
∞
斗
)
，
當
代
臺
灣
地
區
各
個
宗
教
團
體

亦
正
企
圖
透
過
各
種
社
會
教
化
、
心
靈
改
革
的
工
作
藉
此
回
應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所
產
生
的
各
項
社
會
、
文
化
與
人
格
危
機
。
至
於
'
這
一
類
的
道
德
褔
利

工
作
(
白
自
己
宅
。
閏
月
。
若RW
)則
包
括
有
推
動
各
種
濟
貧
、
清
貧
、
社
區
環

保
、
偏
差
行
為
防
制
、
心
靈
成
長
、
淨
化
人
心
以
及
綠
化
生
活
(
表
二
。

總
之
，
這
樣
一
種
透
過
「
宗
教
倫
理
」
提
供
個
體
行
動
之
道
德
肯
定
的

表一:宗教義理的現代詮釋

法鼓山宇宙光

俾絡中，心

佛光山 佛陀照明

天下功德會

法鼓山佛光山慈濟功德會

四安運動

心
身
家
業

安
安
安
安

不殺生 戒煙莓 ，心儀

不偷造 戒色情 日做

不邪淫 戒暴力 身儀

不妄語 戒賭博不生存、念

不飲酒 戒偷盜不出惡口

不吸煙毒喃檳御 戒E由酒不做壞事

不賭博不投資股票戒惡口

調和聲色孝順父母

遵守交通規則

不參與政治活動

真愛運動

不試婚

不同居

不姆前性行為

不婚外ιl宵

新七戒摺儀環保清貧生活孝道治國

父母恩

師長恩、

社會恩

國家恩

足
食
樸

知
不
的

十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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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構
方
式
，
嚐
試
著
為
臺
灣
變
遷
社
會
所
發
生
的
各
種
亂
象
與
心
靈
困
頓
解

題
，
並
且
已
經
如
實
地
呈
顯
在
個
別
性
的
私
人
領
域
像
是
自
我
成
長
、
家
庭

生
活
與
人
際
關
係
'
以
及
集
體
性
的
公
共
領
域
像
是
社
區
環
保
、
垃
圾
分

類
、
資
源
回
收
、
骨
髓
捐
贈
、
禮
儀
環
保
等
等
公
共
事
務
上
。
除
此
之
外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隨
著
文
明
內
洒
的
昇
華
，
這
使
得
與
複
製
人
、
人
工
生
殖
、

臨
終
、
往
生
、
助
念
和
喪
葬
相
關
聯
的
生
死
服
務
(
}
泣
。
呂
已
已

O
E
V

Z
2
Z
S
)，
被
賦
與
了
多
重
的
解
讀
意
義
像
是
宗
教
的
、
社
會
人
文
的
以
及

市
場
誘
因
的
，
對
此
，
本
文
將
從
殖
葬
生
死
服
務
的
工
具
性
層
次
直
指
贖
葬

生
死
服
務
之
於
亡
者
、
喪
家
、
業
者
、
以
及
整
個
社
會
大
眾
的
論
述
意
涵
。

、
殉
葬
主
失
敗
務
相
廟
概
人
心
的
說
明

扣
緊
殖
葬
生
死
服
務
的
議
題
論
述
，
這
使
得
在
相
關
概
念
內
涵
的
陳
述

上
，
我
們
有
必
要
做
某

些
的
澄
清
，
像
是
宗
教
、
生
死
教
育
、
贖
莽
的
民
俗

禮
制
、
聽
一
羿
服
務
等
等
各
自
的
操
作
性
定
義
及
其
相
與
對
應
的
論
述
意
涵
。

付
「
宗
教
」
及
其
相
關
論
題

l

中
西
文
化
觀
點
下
的
宗
教
意
涵
:
從
字
根
上
來
說
，
中
國
宗
教
的

「
宗
」
者
指
的
是
宗
祖
、
宗
廟
.. 

「
教
」
者
則
為
教
訓
、
教
化
而
有
上
施
下

效
之
意
。
因
此
，
它
是
以
宗
廟
所
祭
拜
的
祖
先
為
規
範
來
教
化
後
世

，
所

以
，
人
與
祖
先
(
神
)
的
關
係
是
一
條
連
續
譜
，
人
神
之
間
的
關
係
是
可
以

轉
變
的
。
(
曾
仰
如
，
一
九
九
五

.. 

七
一
一
)
至
於
'
西
方
的
同
巴
吧
。
口
，

「
間
的
」
是
「
再
」.. 

「
們
仿
古
巴
是
出
其
結
合
，
準
此
，HN
O
Z
E其
是
人
與
神

的
再
結
合
。
但
是
，
由
於
人
是
自
上
帝
處
斷
裂
出
來
的
，
因
此
，
西
方
宗
教

是
藉
著
儀
式
、
教
牧
或
者
中
保
，
以
使
個
人
得
與
神
再
一
次
地
溝
通
、
交
會

與
聯
繫
。
就
此
而
昔
日
，
人
與
神
是
二
個
截
然
不
同
的
存
在
，
本
質
上
是
無
法

轉
變
同
時
也
是
不
可
能
超
越
的
。
不
過
，
即
便
是
出
自
於
不
同
文
化
詮
釋
觀

點
的
宗
教
意
義
，
但
是
，
宗
教
作
為
一
種
人
類
的
鄉
愁
以
及
人
們
心
靈
最
後

的
依
歸
卻
是
一
項
不
爭
的
事
實
，
連
帶
地
，
各
項
宗
教
福
利
作
為

(
2
-
F
B

Y
R
泣
的
府
的
)
所
帶
動
產
生
的
預
期
性
後
果
之
一
，
便
是
提
供
了
一
種
同
一
性

的
心
理
樞
紐
，
據
以
滿
足
了
人
們
服
從
與
敬
畏
的
需
求
，
總
之
，
相
較
於
其

它
的
組
織
制
度
，
宗
教
是
有
一
種
優
越
於
其
它
的
條
件
，
這
是
因
為
在
必
要

的
時
候
宗
教
它
能
夠
把
一
個
個
單
獨
的
個
體
充
分
地
結
在
一
起
，
同
時
可
以

使
這
些
人
對
於
個
人
的
利
益
做
出
必
要
的
犧
牲
(
像
是
奉
獻
或
布
施
)
，
甚

或
防
止
對
於
個
人
生
命
尊
嚴
的
踐
踏
(
像
是
自
殺
或
墮
胎
)
。

2

宗
教
功
能
的
界
範
:
從
結
構
功
能
論
的
角
度
來
看
，
宗
教
有
其
基
本

的
生
存
功
能
以
及
凝
摩
人
心
的
整
合
功
能
和
解
釋
包
括
生
死
等
終
極
關
懷
的

認
知
功
能
，
就
此
而
昔
日
，
宗
教
當
能
展
現
出
規
範
穩
定
性
古
巴
巴
丘
吉
。

只
早
已
志
)
、
適
應
(
且
晶
宮
泣
。
口

)
、
追
求
目
標
(
∞
。
但
-
R
S
E
E
g

門
)
以
及
整

合

(
E
Z明
白
泣
。
口
)
等
等
的
諸
多
功
能
，
換
言
之
，
宗
教
功
能
的
顯
現
往
往

已
經
是
超
脫
了
個
體
層
次
而
成
為
一
項
整
體
的
社
會
事
實

(
Z星
的
。
旦
旦

E
2
)
。

(
王
孝
雲
、
王
學
富
譯
，
一
九
九
二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四
)
就
此
而

言
，
扣
緊
「
積
葬
」
與
「
宗
教
」
兩
者
之
間
內
在
選
擇
性
的
親
近
關
聯

(
m
k
c丘
吉
拉
茁
旦
句
)
時
，
一
方
面
積
葬
服
務
的
整
個
儀
式
流
程
本
身
便
可
以

被
視
為
是
一
項
整
體
的
宗
教
現
象
來
加
以
考
察
，
藉
以
了
解
它
們
的
本
質
、

期六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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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作
以
及
生
活
層
面
上
的
論
述
意
義
;
再
者
，
不
同
宗
教
在
處
理
死
亡
贖
葬

問
題
時
本
身
亦
可
顯
現
出
其
所
獨
特
身
處
的
情
境
系
絡
。
總
而
言
之
，
擺
置

在
積
葬
生
死
服
務
的
議
題
思
索
上
，
宗
教
同
時
兼
具
有
文
化
傳
衍
、
價
值
規

範
、
社
會
整
合
以
及
世
代
繼
承
等
等
的
多
重
功
能
，
連
帶
地
，
「
死
亡

i
殖

葬
宗
教
」
績
密
相
銜
的
內
在
關
係
，
也
進
一
步
點
明
出
來
宗
教
積
葬
服
務

兼
具
有
「
普
遍
性
」
(
俏
。
B
E
E
-
-
-亦
即
對
於
整
體
社
會
的
構
作
影
響
意

義
;
以
及
「
真
實
性
」

(
3色
的
自
).. 

特
別
是
對
於
相
關
行
動
主
體
者
個
別

的
真
切
意
義
以
及
關
係
和
網
絡
支
持
體
系
的
建
構
等
等
整
合
多
層
的
論
述
意

圈
。

向
「
生
死
教
育
」
及
其
相
關
論
題

生
死
學
(
斗
E
S
E
-
o
m『
)
原
意
為
「
死
亡
研
究
」
'
一
般
人
多
言
「
未

知
生
，
焉
知
死
」
、
「
活
到
老
，
學
到
老
」
'
然
而
，
生
與
死
乃

一
體
之
兩

面
，
因
此
，
生
死
學
強
調
的
是
反
向
意
義
像
是
「
未
知
死
，
焉
知
生
」
、

「
學
到
老
，
活
到
老
于
藉
此
揭
示
「
死
亡
」
與
「
研
究
」
的
重
要
。
(
南
華

大
學
生
死
學
研
究
所
簡
介
)

至
於
'
生
死
學
這
種
生
死
教
育
(
已
。
自
岳
且
己
的
丘
吉
口
)
的
內
涵
包
括
有

「
生
的
課
題
」
(
包
括
生
命
科
技
的
潛
能
與
危
機
、
墮
胎
爭
議
面
面
觀
)

「
老
的
課
題
」
(
包
括
有
老
人
安
聲
的
省
恩
、
高
齡
化
社
會
的
困
境
)
;
「
病

的
課
題
」
(
包
括
醫
病
關
係
的
新
思
維
、
醫
療
之
社
會
文
化
觀
)

.. 

「
死
的

課
題
」
(
包
括
安
樂
死
的
社
會
倫
理
論
語
、
戰
爭
與
和
平
之
理
想
與
現

實
)
.. 

以
及
「
生
死
的
超
越
和
死
後
生
命
的
課
題
」
(
包
括
死
亡
儀
式
之
泛

文
化
考
察
、
死
後
生
命
之
宗
教
與
人
文
省
思
)
。

誠
然
，
生
命
的
存
在
既
是

一
種
生
理
徵
候
，
同
時
也
是
一
項
社
會
文
化

性
的
結
構
性
產
物
;
連
帶
地
，
對
於
生
命
尊
嚴
的
維
護
或
是
生
命
膺
績
的
踐

踏
，
也
是
一
項
兼
具
道
德
教
育
(
像
是
列
舉
出
與
生
命
尊
嚴
相
關
的
道
德
行

為
與
不
道
德
行
為
的
特
徵
)
、
倫
理
教
育
(
一
種
以
「
人
中
心
本
位
」
的
教

育
設
計
，
透
過
人
際
之
間
以
及
人
與
環
境
之
間
的
相
應
關
係
'
藉
以
探
索
現

代
社
會
合
宜
的
生
命
成
長
模
式
)
、
生
命
教
育
(
促
進
個
體
在
靈
性
、
道

德
、
文
化
、
心
理
以
及
身
體
等
等
各
部
分
的
全
面
性
發
展
)
、
以
及
生
死
教

育
(
對
於
生
老
病
死
人
生
基
礎
教
育
的
培
養
)
的
全
人
關
懷
，
但
是
，
扣
緊

著
積
葬
生
死
服
務
的
議
題
論
述
時
，
一
項
基
本
的
質
問
便
是

.. 

喪
家
以
及
其

它

一
般
的
社
會
大
軍
可
以
從
對
於
亡
者
相
關
的
積
葬
服
務
過
程
當
中
，
獲
致

到
那
些
與
死
亡
教
育
抑
或
生
命
教
育
較
為
基
進
的
內
在
轉
化
作
用
。

同
「
蹟
葬
」
的
民
俗
禮
制
及
其
相
關
論
題

「
宜
，
事
之
以
禮
，
兌
'
菲
之
以
禮
，
祭
之
以
禮
。

孝
子
之
事
說
也

p

有
三
道
焉
，
生
則
基

F

這
則
喪

p

喪
畢
則
祭
，
接
則
視
其
明
包
，
喪
則
觀
其
表
色

，
祭
則
觀
其
敬
也
。
」

J

論
語

基
本
上
，
有
關
積
葬
一
詞
，
這
其
中
「
積
」
指
的
是
將
亡
者
的
棺
木
抬

到
厝
棺
的
地
方
或
下
莽
的
墓
地
，
亦
即
，
蹟
字
隱
涵
著
嗔
終
的
意
思
;
至

於
'
「
葬
」
則
是
指
出
積
和
掩
埋
下
葬
屍
體
藉
以
讓
後
代
子
孫
有
一
個
追
思

祭
拜
的
地
方
，
因
此
，
葬
字
隱
滴
著
追
遠
的
意
思
。
事
實
上
，
就
民
間
宗
教

傳
統
的
風
俗
禮
儀
來
看
，
死
亡
那
一
剎
那
起
到
入
土
為
安
這
整
段
的
處
理
流

期六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內
/
心

η
ο
 

月二十年十九國氏華中



程
不
僅
繁
瑣
更
會
議
喪
家
手
足
無
措
，
惟
恐
稍
有
不
嗔
，
輕
者
會
影
響
到
亡

者
轉
世
的
福
報
，
重
者
則
會
殃
及
到
後
代
的
子
孫
，
因
此
，
舉
凡
從
「
徒
舖
」

(
在
臨
終
時
將
睡
床
移
到
大
廳
)
|
「
分
手
尾
錢
」
(
遺
產
的
分
配
)
|
「
拜

腳
尾
飯
、
腳
尾
錢
」
(
幫
助
亡
者
往
陰
間
的
道
路
上
平
安
)
|
「
號
哭
、
哭

路
頭
」
(
在
死
者
身
旁
大
聲
號
哭
以
表
悲
哀
)
i
「
過
小
橋
」
(
在
用
紙
做
的

小
橋
中
裝
滿
銀
紙
，
放
在
屍
體
前
燒
以
示
向
上
天
報
告
死
訊
的
意
思
)
|

「
守
舖
」
(
避
免
屍
體
與
死
貓
接
觸
)
|
「
開
魂
路
」
(
請
道
士
僧
侶
唸
經
以

為
亡
魂
閉
路
)
|
「
豎
魂
吊
」
(
用
厚
紙
板
做
成
暫
時
的
牌
位
)
|
「
措
仔
」

(
用
旗
子
來
作
為
牽
引
亡
魂
使
用
)
|
「
乞
水
」
(
取
河
水
比
作
為
擦
拭
屍
體

之
用
)
|
「
沐
浴
」
(
請
好
命
人
帶
著
插
有
白
布
的
竹
子
做
做
擦
拭
身
體
的

模
樣
)
「
接
棺
」
(
棺
材
買
回
來
時
出
門
迎
接

)
i

「
套
杉
」
(
為
亡
者
試

穿
衣
服
)
|
「
抽
壽
」
(
親
人
食
用
麵
線
與
黑
砂
糖
混
成
的
食
物
以
示
長
壽
)

|
「
張
穿
」
(
為
亡
者
換
上
壽
衣
)
!
「
辭
生
」
(
死
者
的
最
後
一
餐
)

「
放
手
尾
錢
」
(
在
死
者
袖
中
放
置
文
錢
並
分
給
子
孫
使
其
永
久
富
貴
)
|

「
割
繩
」
(
割
斷
死
者
所
繫
的
麻
繩
以
示
靈
魂
不
再
回
到
親
人
身
邊

)
i

「
入

撿
」
(
選
擇
良
時
納
棺
)
|
「
葬
期
」
(
選
擇
出
莽
的
日
期
)
|
「
擱
棺
」

(
即
打
桶
係
指
蹟
斂
停
棺
之
意
)
|

「
公
弔
」
(
在
葬
埋
之
前
由
多
人
摩
集
以

對
死
者
行
追
悼
之
禮

)
i

「
出
山
」
(
包
括
轉
權
、
起
柴
頭
、
封
釘
、
旋

棺
、
絞
棺
、
發
引
、
落
一
羿
、
孝
土
地
公
、
孝
墓
、
把
后
土
和
點
主
、
返
主
、

做
功
德
以
及
團
庫
錢
)
「
安
靈
」
(
把
亡
魂
牽
引
家
中
暫
放
靈
桌
)
|

「
巡
山
」
(
葬
禮
後
到
墓
地
祭
拜
)
|
「
完
墳
」
(
墳
墓
完
成
所
舉
行
的
儀
式
)

l

「
風
水
的
形
狀
」
(
墳
墓
的
大
小
品
位

)
l

「
做
旬
」
(
在
死
後
每
七
天
一

次
供
養
死
者
)
1

「
做
功
德
」
(
以
死
者
的
名
義
施
功
德
析
求
死
者
的
免
罪
)

|
「
除
靈
」
(
俗
稱
做
百
日
死
後
一
百
日
所
做
的
祭
把

)
1
「
做
對
年
」
(
死

後
一
年
所
做
的
祭
把

)
l

「
推
靈
」
(
擇
日
將
魂
吊
和
香
爐
丟
掉
)
「
安

位
」
(
把
亡
者
牌
位
安
置
在
正
廳
神
桌
祖
先
牌
位
旁
)
|
「
合
爐
」
(
把
新
亡

的
牌
位
燒
掉
和
祖
先
的
牌
位
一
同
奉
把
)
|
「
答
紙
」
(
在
忌
日
回
禮
給
親

戚
朋
友
)
「
新
忌
」
(
合
爐
以
後
的
第
一
次
忌
日
)
|
「
憨
忌
」
(
死
者
的

生
日
忌
)
|
「
培
墓
」
(
掃
墓
之
意
)
|
「
拾
骨
」
(
洗
骨
之
意
)
|
「
吉
葬
」

(
埋
骨
之
意
)
等
等
(
林
明
義
主
編
，
二

O
O
O
-
-
一
六
九
二

O
九
)
，

不
僅
有
其
禮
制
形
式
上
的
民
俗
意
蝠
，
更
會
對
相
關
的
他
人
(
亡
者
、
孝
家

以
及
親
屬
後
代
子
孫
)
構
成
禍
福
與
共
的
(
如
飛
黃
騰
達
、
福
祿
壽
禧
)
倫

常
意
義
。總

之
，
死
亡
是
人
生
的
終
止
，
而
為
人
子
女
的
哀
慟
，
也
是
人
之
常

情
，
至
於
'
遵
循
喪
禮
以
盡
孝
道
，
更
是
我
國
傳
統
的
美
德
，
因
此
，
儒
家

特
重
視
喪
葬
而
制
定
出
有
所
謂
的
喪
禮
，
連
帶
地
，
從
佛
教
東
傳
之
後
，
俗

信
地
獄
的
說
法
進
而
構
成
某
種
喪
葬
習
俗
的
文
化
集
叢

(
2
日
Z
Z
-

8
5
1
2
)。
然
而
，
這
種
孝
親
至
上
崇
高
的
文
化
性
目
標
，
擺
置
在
殖
葬
，
賀

務
情
境
的
操
作
過
程
裡
'
亦
顯
現
出
某
種
程
度
的
落
差
，
畢
竟
，
由
於
「
死

亡
」
一
事
隱
含
著
對
於
超
自
然
不
可
知
的
莫
名
恐
懼
、
價
終
追
遠
的
宗
法
意

義
以
及
族
人
親
朋
的
感
念
哀
慟
'
這
使
得
人
們
對
於
亡
者
的
後
事
處
理
，
顯

得
格
外
的
價
誡
小
心
，
但
是
，
也
由
於
對
於
「
死
亡
」
本
身
的
忌
諱
，
這
也

使
得
身
後
相
關
事
務
的
料
理
上
，
往
往
在
道
循
喪
禮
的
儀
軌
運
作
底
下
，
喪

家
無
法
深
入
探
究
造
成
了
人
云
亦
去
的
慌
亂
現
象
，
進
而
無
助
益
於
增
補
死

期六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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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
教
育
本
身
所
要
傳
達
的
教
化
內

涵
。

個
「
贖
葬
服
務
」
及
其
相
關

議
論
題

「
未
知
生
，
焉
知
死
。
」

J

論
語

「
喪
，
與
其
易
也
寧
戚
。
」

J

論
語

「
斂
首
足
形
，
還
葬
而
無
桿
，

稱
其
財
，
斯
之
謂
禮
。
」

J

禮
記

根
據
台
灣
地
區
公
墓
與
喪
葬

設
施
概
況
分
析
的
資
料
顯
示
(
廖

金
得
，
一
九
九
八
)

.. 

在
殖
儀
館

的
設
施
概
況
方
面

.. 

有
近
三
成
八

的
家
屬
會
選
擇
繽
儀
館
來
作
為
死

者
處
理
措
撿
儀
式

.. 

而
國
內
蹟
儀

館
每
年
平
均
每
館
贖
撿
處
理
一

四
六
一
具
屍
體
;
每
個
頭
儀
館
附

設
禮
堂
平
均
每
間
為
三
二
四
位
喪

亡
家
屬
提
供
給
服
務

.. 

每
個
冷
凍

庫
平
均
每
屜
可
以
為
二
七
位
死
者

遺
體
提
供
冰
存
安
置
，
最
後
，
都

表二:基督徒喪禮答問暨喪事處理過程一覽表

基督徒在喪禮中不能哭嗎? 出自於至誠、真情流露的出聲哭泣。

基督徒不能拿香? 基督徒拿香是不適合的。

基督徒在喪葬時為何不擺祭品? 死後的人對世上的事已不再有份，他更不能

回來吃那ι祭品，因此無需以祭品供奉。

基督徒喪禮可否請花車豔舞? 花車豔舞傷風敗俗羞辱先人之舉，基督

徒豈可行之。

基督徒可能做功德? 不論死人或活人都不能因行律法，因此

無需做功德。

基督徒可否為亡者做「頭七 J ? 基督徒沒有必要做頭七，但是可以舉行

定期的追思禮拜。

有關「獻花」、「鞠躬」的問題? 在沒有偶像、焚香、祭品的場合，向遺

像鞠躬致意是一種尊敬之意。

臨終前(平時〉 保存相簿、平時掛、自立遺囑、訓示

勸勉。

臨終前(臨終時) 祈禱唱詩、準備壽衣。

喪葬期(斷氣時) 唱詩祈禱、搬舖、整容、組治喪委員會。

喪葬期(治喪委員會) 購買棺木、點定墓地、決定禮儀場地、

印發訐文、安排各種禮拜、伙食、工作

分配、預估經費。

喪葬期(喪禮準備) 提清儲蓄證件、埋葬證明、喪宅佈置、

聯絡葬儀社、準備孝服、樂隊。

喪葬期(入撿) 安排入效時間地點與人員、準備入效用

品、聯絡打桶人員、入撿禮拜。

喪葬期(告別禮拜) 會場佈置、移靈棍、禮拜進行。

喪葬期(出殭) 行列次序、致謝、交通指揮、車輛、留守。

|喪葬期(安葬〉 安置棺木、安葬禮拜、脫孝服、安置遺像 o

追思期 安葬前的追思禮拜、定期的追思禮拜、

省墓的追思禮拜。

期六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

資料來源:全球客家福音協會編輯小組， 1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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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區
殖
儀
館
無
論
在
蹟
撿
數
量
、
禮
堂
、
泠
凍
庫
之
負
荷
及
需
求
量
均
較
非

都
會
區
大
。

至
於
，
在
公
墓
的
設
施
概
況
方
面
，
則
是
有
近
四
成
的
死
者
選
擇
公
墓

埋
葬
;
公
墓
土
地
總
面
積
共
計
有
一

0

、
五
O
四
公
頃
，
已
使
用
的
比
率
為

七
七
﹒
二
七
%
;
在
都
會
區
方
面
臺
北
市
與
高
雄
市
公
墓
土
地
面
積
使
用
率

甚
至
於
都
超
過
了
八
成
。
連
帶
地
，
在
靈
(
納
)
骨
塔
(
堂
)
的
設
施
概
況

方
面
，
臺
灣
地
區
已
登
記
合
法
的
靈
(
納
)
骨
塔
(
堂
)
可
容
納
骨
骸
與
骨

灰
位
的
容
量
近
二
六
九
萬
個
(
公
立
占
五
四
%
'
私
立
占
四
六
%
)
;
這
其

中
骨
骸
位
近
三
一
三
萬
個
，
骨
灰
位
為
近
一
四
六
萬
個
。
最
後
，
國
內
的
火

葬
場
有
二
七
處
，
焚
爐
總
共

-
O
六
座
，
以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為
例
，
各
個
火

葬
場
焚
爐
所
焚
化
屍
體
總
數
近
六
萬
四
千
具
，
約
占
當
年
總
死
亡
人
數
之
五

一
一
﹒
三
四
%
'
平
均
每
爐
每
天
焚
化
屍
體
數
，
這
其
中
又
以
畫
北
市
達
三
.

四
具
最
高
，
負
荷
量
為
高
雄
市
、
臺
灣
省
的
二
倍
。

準
此
，
從
上
述

一
般
民
眾
對
於
殖
葬
處
理
的
客
觀
事
實
顯
示
出
來

.. 

仍

然
還
是
有
超
過
半
數
以
上
的
民
眾
在
其
親
友
亡
故
後
，
會
選
擇
自
力
救
濟
的

方
式
搭
棚
辦
喪
事
，
而
這
多
少
會
與
公
共
利
益
、
集
體
秩
序
相
互
背
離
;
不

過
，
也
有
一
半
以
上
的
國
人
在
其
身
後
遺
體
的
處
理
上
採
火
化
的
方
式
，
這

多
少
透
露
出
墓
基

一
位
難
求
以
及
所
需
費
用
較
為
偏
高
的
需
求
壓
力
，
這
除

了
胥
賴
對
於
現
行
不
合
宜
的
法
規
進
行
研
修
以
及
政
府
有
關
單
位
及
早
規
劃

因
應
的
對
策
以
外
，
高
額
度
的
死
亡
消
費
支
出
以
及
粗
佑
每
年
有
將
近
四
、

五
百
億
元
的
市
場
規
模
，
它
同
時
也
為
包
括
葬
儀
用
品
、
盡

一吋
器
用
品
、
鮮
花

禮
儀
、
納
骨
塔
、
以
及
喪
葬
服
務
在
內
的
民
間
葬
儀
行
業

Z
S
O
B
-
Z
E
C
O

E

兮
的
月
三
構
築
7
很
大
的
經
濟
誘
因
，
連
帶
地
，
往
生
事
業
不
僅
朝
向
企

業
化
的
經
營
方
式
(
建
立
自

o
g
g

品
質
保
證
、
生
前
契
約
制
度
)
，
由
專
業

的
經
理
人
(
禮
儀
師
)
管
理
，
同
時
透
過
行
銷
策
略
的
手
法
提
供
人
性
化
、

莊
重
、
寧
靜
、
美
化
以
及
安
全
完
善
的
套
裝
積
葬
服
務
。
(
李
慧
仁
，
二

O

O
O
;
紀
棟
欽
，
一
九
九
八
)

基
本
上
，
「
蹟
葬
服
務
」
的
業
務
範
圍
則
是
包
括
從
遺
體
的
接
運
、
保

存
、
禮
堂
訂
租
使
用
、
火
化
安
排
，
以
至
於
最
後
的
靈
骨
安
厝
、
埋
葬
等

等
，
事
實
上
，
這
樣
酒
括
遺
體
接
運
、
禮
堂
租
用
、
停
棺
、
遺
體
冷
藏
、
防

腐
、
縫
補
、
洗
身
、
化
妝
、
著
裝
、
大
撿
、
火
化
以
及
聯
合
奠
奈
的
殖
葬
服

務
流
程
，
不
僅
曠
廢
時
日
，
治
喪
的
支
出
更
是
所
費
不
質
(
表
一
二
)
，
特
別

是
台
灣
本
土
性
宗
教
出
積
喪
葬
儀
式
中
的
舖
張
、
浪
費
與
過
度
排
場
的
現

象
，
連
帶
地
，
也
由
於
喪
禮
本
身
的
深
遠
複
雜
，
造
成
了
喪
家
惟
恐
動
輒
得

咎
以
致
於
道
聽
途
說
、
無
所
是
從
，
形
成
了
民
間
蹟
葬
業
者
服
務
品
質
上
良

旁
不
齊
的
現
象
。

對
外
，
臺
北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亦
於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舉
辦
首
次
的
葬
儀
業

者
評
鑑
'
評
鑑
主
要
是
針
對
業
者
的
立
案
登
記
、
內
部
管
理
情
形
、
服
務
收

費
是
否
公
開
、
透
明
、
是
否
訂
有
消
費
契
約
及
申
訴
管
道
、
環
境
是
否
符
合

公
共
安
全
相
關
規
定
等
五
大
項
作
為
評
鑑
指
標
，
合
計
二
二
八
家
立
案
的
合

法
葬
儀
業
者
中
，
評
選
出
二
十
家
的
績
優
業
者
。
(
資
料
來
源

.. 

台
北
市
積

葬
管
理
處
)
總
之
，
這
裡
的
真
義
在
於

.. 

如
何
透
過
證
照
制
度
(
禮
儀
師
、

撿
工
、
化
妝
師
、
防
腐
工
等
)
的
建
立
，
以
及
像
是
蹟
葬
管
理
科
系
的
器
設

或
積
葬
研
習
課
程
，
藉
此
強
化
蹟
葬
從
業
人
員
的
專
業
技
能
和
社
會
地
位
，

從
而
全
面
性
地
提
昇
贖
葬
服
務
的
品
質
。

至
於
'
為
了
因
應
價
格
較
高
的
土
葬
費
用
以
及
有
限
使
用
的
環
境
資

期六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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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台灣地區積葬死亡消費支出一覽表

單位:新台幣元

變項指標 平均費用 變項指標 平均費用
北部地區 399,585 佛教儀式 336,137 
中部地區 371 ,526 道教儀式 386,641 
南部地區 359,169 回教儀式 400.000 
東部地區 225 ,192 基督宗教儀式 248,627 
土葬 447,983 混合儀式 472,400 
火化後土葬 342.031 埋葬公立公墓 389,614 
火化後送納骨塔 281 ,657 埋葬私立公墓 642,114 
亡者年齡 14 歲以下 188,722 公立納骨塔 219,755 
亡者年齡的-24 歲 348,811 寺廟附設納骨塔 312,198 
亡者年齡 25-34 歲 238,031 私立附設納骨塔 328,426 
亡者年齡 35-44 歲 308,309 其它 484,700 
亡者年齡 45但54 歲 326,312 亡者無子女 215,533 
亡者年齡 55-64 歲 359,133 亡者有一個子女 295 ,266 
亡者年齡的歲以上 309,851 亡者有二個子女 313,162 
根據內政部統計，國人辦一場喪禮的支 亡者有二個子女 374,642 
出約為一十七萬六千兀 亡者有四個子女 357,430 

亡者有五個子女以上 450,292 
資料來源:台灣省政府，轉哥|自龍巖建設。

表四:殭葬管理研習課程設計一覽表

一、喪葬禮儀、佛教禮儀、基督教禮儀、台灣喪葬禮儀的生死觀、

風水學術探討、積葬禮儀的原則與變遷

二、護理與生死、悲傷輔導、臨終關懷、遺體美學、遺體解剖、

喪葬之流程與管理、喪葬禮生訓練、奠文吟唱與寫作

三、喪葬經營管理、公辦民營、經營管理計劃、經營管理風險評估、

財務管理、溝通談判、資訊技術、電腦網路、積葬設施實質規劃

四、死亡經濟學、項葬法規與政策、項葬與土地管理、項葬之趨勢與發展

五、項葬設施、參觀行程、實地見習、經驗交談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項葬教育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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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
近
年
來
都
會
區
納
骨
塔
的
興
建
與
販
賣
亦
形
成
一
項
相
當
強
勢
的
銷
售

商
品
，
對
此
，
官
方
政
府
內
政
部
制
定
出
靈
骨
塔
位
使
用
權
買
賣
的
定
型
化

契
約
範
本
，
用
以
規
範
包
括
契
約
標
的
、
適
用
範
圍
、
期
間
、
用
途
、
維
護

義
務
、
祭
把
義
務
、
通
知
義
務
、
合
法
經
營
之
擔
保
及
證
明
、
價
款
與
管
理

費
、
管
理
費
專
款
專
用
、
使
用
權
證
明
與
轉
換
、
換
位
、
繼
承
、
設
置
公
益

信
託
、
契
約
之
解
除
與
處
理
等
等
契
約
保
障
。
(
資
料
來
源
:
內
政
部
網

站
)

最
後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晚
近
，
各
個
新
興
的
教
團
亦
積
極
地
針
對
整

個
積
葬
過
程
裡
的
繁
文
耨
節
和
不
合
時
宜
的
喪
禮
儀
軌
進
行
不
同
程
度
的
禮

制
改
革
。
(
王
順
民
，
一
九
九
九
)
以
法
鼓
山
為
例
，
在
其
所
推
動
的
生
活

佛
法
運
動
中
設
置
助
念
團
、
預
留
遺
囑
以
及
推
廣
佛
化
聯
合
奠
祭
等
等
的
改

革
措
施
，
藉
以
在
簡
化
、
節
約
、
情
福
、
培
福
的
原
則
底
下
，
完
成
隆
重
、

肅
穆
、
整
齊
、
祥
和
而
又
莊
嚴
的
佛
事
，
一
方
面
讓
亡
者
與
生
者
兩
無
遺

憾
;
另
一
方
面
則
是
用
以
達
到
社
會
性
教
化
的
積
極
目
的
，
這
其
中
特
別
是

對
於
助
念
觀
念
的
基
進
轉
化
，
亦
即
，
助
念
的
行
為
本
身
被
賦
與
蘊
育
著
法

布
施
以
及
無
畏
布
施
的
宗
教
性
義
涵
，
這
是
因
為

.. 

罵
人
助
念
將
可
以
幫
助

臨
命
終
的
人
往
生
佛
國
淨
土
及
其
親
屬
喪
家
可
以
得
到
身
心
的
安
定
以
不
起

恐
懼
，
這
就
是
一
種
無
畏
施
;
至
於
'
助
念
關
懷
裡
的
佛
法
開
導
和
安
撫
慰

藉
也
是
一
種
法
布
施
，
因
此
，
為
人
念
佛
助
念
本
質
上
是
一
種
自
利
利
他
的

行
為
。

(
資
料
來
源.. 

法
鼓
山
全
球
資
訊
網
)

--
一

、
有
關
殉
葬
主
矢
照
務
的
另
類
是
考

|
宗
教
的
、
人
文
的
與
市
場
的
綜
融
考
察

底
下
，
我
們
將
從
生
死
教
育
的
觀
點
，
進
行
涵
括
宗
教
的
、
人
文
的

以
及
市
場
誘
因
的
等
等
與
積
葬
生
死
服
務
相
關
聯
綜
融
性
的
一
般
考
察
，
藉

此
探
究
項
葬
生
死
服
務
背
後
所
實
有
諸
多
的
論
述
意
義
。

付
「
生
的
課
題
」
背
後
所
蘊
育
的
積
葬
生
死
服
務
意
涵

攸
關
到
生
命
科
技
的
潛
能
與
危
機
以
及
墮
胎
爭
議
等
等
問
題
的
「
生
的

課
題
」
，
不
僅
一
直
都
沒
有
定
論
並
且
成
為
社
會
重
要
的
爭
議
焦
論
，
就
以

墮
胎
議
題
為
例
，
雖
然
儘
管
不
論
是
從
政
策
、
優
生
、
人
權
、
醫
學
、
法

律
、
道
德
、
宗
教
或
社
會
的
觀
點
來
看
待
人
工
流
產
「
合
法
化
」
議
題
，
而

都
還
沒
有
取
得
真
正
的
定
論
時
，
但
是
，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政
府
已
經
公
佈

7

「
優
生
保
健
法
」
'
正
式
實
施
有
條
件
、
合
法
化
的
人
工
流
產
。

至
於
'
墮
胎
議
題
背
後
所
蘊
育
的
積
葬
生
死
服
務
意
涵
則
是
多
重
性

的
，
比
如
人
工
流
產
的
手
術
還
是
會
為
婦
女
帶
來
一
定
程
度
的
生
命
妝
害

.. 

再
者
，
墮
胎
行
為
雖
然
已
經
合
法
化
，
但
是
，
婦
女
司
能
還
是
會
受
制
於

「
原
罪
」
的
心
理
譴
責
，
像
是
墮
胎
就
是
殺
生
非
但
違
背
人
道
更
為
道
德
所

不
容
許
，
這
使
得
有
關
「
嬰
靈
供
養
」
的
議
題
總
是
迴
盪
在
陰
陽
生
死
兩
界

乏
間
，
形
成
某
種
程
度
的
人
身
困
擾
。
連
帶
地
，
避
孕
節
育
、
優
生
保
健
、

精
子
銀
行
、
代
理
孕
母
、
人
工
生
殖
、
胚
胎
幹
細
胞
、
複
製
人
、
冷
凍
人
等

等
與
「
生
的
課
題
」
相
關
聯
的
議
題
探
究
亦
引
來
包
括
醫
學
倫
理
、
道
德
價

值
等
等
的
多
重
性
論
述
意
酒
，
畢
竟
，
「
生
命
」
的
意
義
不
全
然
在
於
透
過

期六十九第于IJ季展發區社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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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步
的
醫
學
技
術
以
將
「
人
」
存
活
下
來
或
者
不
生
下
來
，
而
是
在
於
該
項

如
何
做
的
工
具
性
層
次
，
其
背
後
直
指
出
個
體
、
他
人
以
及
社
會
彼
此
之
間

內
在
關
係
的
廓
清
。

叫
「
老
的
課
題
」
背
後
所
蘊
育
的
積
葬
生
死
服
務
意
涵

與
老
人
的
安
養
、
高
齡
化
社
會
發
展
困
境
相
關
聯
的
「
老
的
課
題
」
在

當
代
的
台
灣
顯
得
更
形
重
要
(
彭
駕
辟
，
一
九
九
九
)
，
一
則
是
來
自
高
齡

化
社
會
的
客
觀
壓
力
，
至
於
'
相
與
對
應
的
政
策
措
施
以
及
福
利
作
為
更
為

後
纜
的
積
葬
生
死
服
務
，
提
供
貫
通
與
落
差
的
話
題
論
述
。

首
先
，
先
行
不
提
及
到
角
色
論
、
年
齡
階
層
說
、
次
文
化
觀
點
、
主
動

參
與
論
以
及
社
會
撤
退
說
等
等
之
於
老
人
不
同
的
認
知
意
義
(
徐
震
、
李
明

政
、
莊
秀
美
，
二

O
O
O
-
-

一
八
九
)
，
但
是
，
擺
置
在
日
常
生
活
世
界
裡

的
實
務
情
境
時
，
那
麼
，
『
老
的
課
題
」
包
括
有
老
人
的
尊
嚴
等
等
隱
性
的

發
展
課
題
;
以
及
家
庭
型
態
、
經
濟
安
全
、
醫
療
保
健
和
安
養
維
護
等
等
顯

性
的
事
實
需
求
這
兩
個
不
同
的
面
向
。
這
其
中
涉
及
到
老
人
生
的
尊
嚴
問

題
，
主
要
是
觸
及
到
老
人
本
身
的
自
我
概
念
以
及
像
是
經
濟
、
家
庭
、
教
育

和
醫
藥
制
度
等
等
客
觀
的
支
持
系
統
。

至
於
，
從
當
代
台
灣
地
區
幾
項
與
老
人
生
存
處
境
相
關
聯
的
主
、
客
觀

事
實
，
像
是
:
老
年
的
人
口
比
佔
總
人
口
的
八
﹒
四
%
(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
.. 

而
老
年
人
口
的
依
賴
比
(
係
六
十
五
歲
以
上
人
口
佔
工
作
年
齡
人
口

之
比
)
已
經
快
速
竄
升
至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的
一
一
﹒
八
立
了
亦
即
，
平
均
每

八
﹒
五
位
工
作
年
齡
人
口
要
負
擔
一
位
老
年
人
;
至
於
'
依
據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統
計
室
資
料
，
台
灣
地
區
平
均
每
位
老
人
醫
療
照
顧
費
用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為
一
五
一
、
二
九

0
元
(
四
、
六
三
五
美
元
)
，
一
九
九
八
年
為
一
六
二
、
一

二
八
元
(
五
、
O
三
二
美
元
)
;
連
帶
地
，
老
人
醫
療
保
健
支
出
占
口
口
旬
的

比
例
，
一
九
九
七
年
為
三
﹒
三
%
血
三
九
九
八
年
為
三
﹒
四
%
;
最
後
，
老

人
的
自
殺
率
為
其
它
年
齡
組
的
三
倍
以
上
，
這
點
明
出
來
老
人
的
尊
嚴
亦
是

建
基
在
某
種
現
實
的
客
觀
條
件
上
。

其
次
，
相
關
的
調
查
資
料
亦
顯
示
出
來

.. 

只
有
一
成
一
的
老
人
有
在
從

事
全
職
或
兼
職
的
工
作
，
而
大
量
老
人
退
出
經
濟
生
產
的
事
實
，
指
陳
出
來

老
人
經
濟
生
活
的
保
障
效
果
直
接
影
響
到
老
人
生
的
與
死
的
這
兩
項
基
本
的

尊
嚴
，
而
這
也
說
明
了
老
人
經
濟
安
全
規
劃
措
施
的
迫
切
性
;
再
者
，
在
老

人
居
住
狀
況
方
面
，
老
人
與
子
女
同
住
的
比
例
增
加
，
但
希
望
與
子
女
同
住

的
比
例
卻
減
少
，
連
帶
地
，
獨
居
的
老
人
也
大
幅
減
少
，
不
過
，
實
際
以
及

有
意
願
進
住
老
人
福
利
機
構
的
長
者
則
出
現
攀
升
的
情
形
;
至
於
，
在
老
人

的
身
心
健
康
方
面
，
自
覺
身
體
健
康
硬
朗
的
老
人
，
其
比
例
已
經
略
為
下

降
;
不
過
，
認
為
健
康
不
太
好
但
可
自
行
料
理
生
活
者
的
比
例
也
超
過
了
半

數
以
上
;
最
後
，
有
超
過
八
成
以
上
的
老
人
指
陳
出
要
求
提
供
各
項
老
人
福

利
機
構
(
老
人
安
養
機
構
、
文
康
機
構
、
長
期
照
護
機
構
、
養
護
機
構
以
及

老
人
服
務
機
構
)
的
表
達
性
需
求
。
準
此
，
總
總
的
主
觀
意
願
點
明
出
來
.. 

要
提
升
老
人
人
身
權
益
的
生
命
品
質
，
仍
然
還
是
有
待
於
各
項
老
人
福
利
服

務
的
推
動
。
(
資
料
來
源

.. 

內
政
部
統
計
處
八
十
八
年
臺
閩
地
區
老
人
福
利

機
構
需
求
概
況
調
查
及
八
十
五
年
臺
閩
地
區
老
人
狀
況
調
查
)

最
後
，
老
人
死
的
尊
嚴
問
題
則
是
牽
涉
到
死
得
有
尊
嚴
以
及
死
而
無

憾
，
其
中
前
者
涉
及
到
疾
病
療
治
、
身
後
的
安
排
與
留
給
，
後
者
則
是
直
指

對
於
老
人
後
事
的
處
理
問
題
。
(
徐
震
、
李
明
政
、
莊
秀
美
，
二

O
O
O
:

一
九
四
|
一
九
八
)
但
是
，
攸
關
到
老
人
死
的
尊
嚴
的
維
護
問
題
還
是
又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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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老
人
本
身
的
經
濟
能
力
和
家
庭
結
構
有
所
關
聯
。

總
之
，
臺
灣
在
已
邁
入
高
齡
化
社
會
之
際
，
老
年
人
口
遞
增
對
於
日
後

所
面
臨
之
喪
葬
需
求
將
更
趨
殷
切
，
就
此
而
言
，
「
養
生
送
死
」
似
乎
已
經

成
為
當
令
臺
灣
重
大
的
民
生
課
題
，
然
而
，
「
養
生
送
死
」
的
可
能
、
不
可

能
以
及
為
與
不
為
相
當
程
度
也
是
建
基
在
若
干
主
、
客
觀
具
足
的
設
定
條
件

底
下
，
更
確
切
地
說
，
「
老
的
課
題
」
雖
然
直
指
後
續
積
莽
的
生
死
服
務
，

但
是
，
它
還
是
必
須
正
視
到
老
人
的
尊
嚴
和
老
人
本
身
的
自
我
概
念
;
以
及

諸
如
老
人
的
家
庭
型
態
、
經
濟
安
全
、
醫
療
保
健
和
長
期
照
護
等
等
客
觀
的

社
會
支
持
系
統
。

向
「
病
的
課
題
」
背
後
所
蘊
育
的
積
葬
生
死
服
務
意
涵

「
病
的
課
題
」
則
是
直
指
醫
病
關
係
以
及
醫
療
行
為
背
後
所
蘊
育
的
社

會
文
化
觀
，
如
果
是
擴
充
延
伸
「
健
康

l

生
病
|
醫
療
|
死
亡
」
等
等
的
參

考
界
面
，
那
麼
，
「
病
的
課
題
」
卻
也
是
最
為
困
難
面
對
的
棘
手
難
題
，
也

就
是
說
，
醫
療
行
為
的
背
後
蘊
洒
著
深
邊
的
社
會
人
文
意
義
。

基
本
上
，
從
健
康
三
種
身
體
心
理
與
社
會
的
多
重
狀
態
)
、
生
病

(
由
疾
病
所
衍
生
出
來
的
角
色
扮
演
與
行
為
模
式
的
組
合
)
、
醫
療
(
執
行
社

會
控
制
以
及
維
護
社
會
規
範
的
一
種
手
段
)
到
最
後
的
死
亡
終
結
，
這
一
連

串
兼
具
有
時
間
先
後
次
序
的
連
續
歷
程
，
彰
顯
出
像
是
健
康
狀
態
的
社
會
文

化
面
向
(
特
別
是
性
別
與
健
康
交
互
作
用
所
涉
及
到
的
像
是
剖
腹
生
產
、
月

事
疼
痛
以
及
塑
身
美
容
等
等
的
生
命
風
險
)
、
複
式
求
醫
行
為
所
糾
葛
錯
綜

複
雜
的
認
知
信
念
(
特
別
是
重
病
患
者
求
醫
歷
程
所
夾
雜
對
於
歹
活
與
好
死

的
愛
憎
情
結
)
、
以
及
治
療
活
動
複
雜
與
分
殊
化
的
異
化
現
象
(
特
別
是
西

醫
醫
療
典
範
裡
對
於
讓
人
活
下
來
的
生
命
意
義
迷
恩
)
，
而
這
些
多
少
會
衝

擊
到
生
死
尊
嚴
的
意
義
詮
釋
。
(
張
笠
雲
'
一
九
九
九
)

倒
「
死
的
課
題
」
背
後
所
蘊
育
的
積
葬
生
死
服
務
意
涵

「
死
的
課
題
」
是
與
蹟
葬
生
死
服
務
轉
銜
最
直
接
的
切
入
面
向
，
至

於
'
「
死
的
課
題
」
包
括
有
安
寧
緩
和
醫
療
;
骨
髓
、
器
官
與
遺
體
捐
贈
.. 

以
及
安
樂
死
、
自
殺
和
廢
除
死
刑
的
社
會
倫
理
論
語
等
等
的
議
題
討
論
。

首
先
，
「
尊
嚴
的
死
亡
與
死
亡
的
尊
嚴
」
一
直
都
是
本
多
「
死
的
課
題
」

裡
一
項
相
當
重
要
的
關
懷
旨
趣
，
至
於
，
從
當
代
畫
灣
變
遷
五
十
年
來
的
歷

史
綜
觀
來
看
，
宗
教
醫
療
服
務
在
畫
灣
社
會
的
發
展
軌
跡
主
要
還
是
依
循
著

從
慈
善
與
互
助
的
「
照
護
」
(
們
自
己
到
專
業
性
、
專
科
化
的
「
治
療
」

(
2
5
)的
發
展
模
式
，
但
是
，
相
應
於
社
會
的
快
速
變
遷
這
使
得
宗
教
醫
療

服
務
同
時
也
出
現
若
干
新
的
發
展
趨
向
，
比
如
說
安
寧
的
臨
終
關
懷
工
作
以

及
骨
髓
、
大
體
捐
贈
運
動
的
大
力
推
展
。
這
其
中
回
應
現
有
醫
療
服
務
中

「
治
療
醫
療
化
」
(
5且
戶
口
丘
吉
旦
8
)
與
「
專
科
化
」
(
也
E
z
r
a
-
o
口
)
所
出

現
的
各
種
非
人
性
化
現
象
，
宗
教
醫
療
院
所
(
宣
岳

t
B
E
旦

g
m
在
門
自
己
提

出
了
「
整
體
醫
療
照
護
」

(
Z
E
E
E
且
戶
口
已
C
R
G
)的
理
念
，
至
於
'
這
種

對
於
當
前
醫
療
體
制
上
因
為
過
度
的
專
業
化
、
機
構
化
的
介
入
所
形
成
的
威

權
主
義

S
E
E
S
-
2
5
)，
其
其
體
的
反
制
作
為
便
是
安
寧
緩
和
醫
療

(
穹
的1
日
冒
=
芯
片
肝
〈
。
2
5
)
。
事
實
上
，
現
行
臺
灣
地
區
的
安
寧
照
顧
體
系
固

然
包
括
了
以
醫
院
照
顧
為
主
的
「
安
寧
病
房
」
以
及
以
居
家
訪
視
為
主
的

「
居
家
護
理
」
，
但
是
，
總
計
在
臺
灣
地
區
二
十
所
設
置
有
安
寧
病
房
的
醫
院

當
中
，
宗
教
性
質
的
醫
療
機
構
便
佔
了
十
家
，
由
此
可
見
安
寧
照
顧
與
宗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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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間
的
親
和
關
係

0
(
資
料
來
源

.. 

佛
教
蓮
花
臨
終
關
懷
基
金
會
)

再
者
，
相
較
於
一
般
直
接
金
錢
捐
贈
助
人
行
為
的
骨
髓
捐
贈
(
冒
冒

O
S

已
。
白
色
。
口
)
，
政
府
則
是
委
託
慈
濟
功
德
會
成
立
了
「
臺
灣
地
區
骨
髓
捐
贈
資

料
中
心
」
'
統
計
民
國
八
+
五
年
七
月
為
止
在
成
立
短
短
的
二
年
多
裡
'
慈

濟
骨
髓
捐
贈
資
料
中
心
便
以
二
個
月
的
時
間
而
遠
遠
超
出
當
初
二
年
內
達
成

召
募
二
萬
名
捐
贈
者
的
預
期
目
標
，
並
且
累
積
了
十
二
萬
六
千
二
百
多
名
的

志
願
捐
贈
者
，
藉
而
使
得
骨
髓
配
對
的
符
合
率
提
高
到
百
分
之
四
十
五
以

上
，
同
時
也
成
為
亞
洲
最
大
和
全
球
第
三
大
的
骨
髓
捐
贈
庫
。
(
慈
濟
道
侶

第
二
五
二
期
)
除
此
之
外
，
截
至
民
國
八
+
九
年
為
止
已
經
有
超
過
五
千
人

簽
署
慈
濟
所
推
動
遺
體
的
大
體
捐
贈
言
。
身
已
。E
E

口
)
的
同
意
書
，
而
慈

濟
大
學
醫
學
院
賞
際
上
也
獲
得
了
一
二
六
具
的
大
體
供
醫
學
解
剖
使
用
。

(
資
料
來
源
:
慈
濟
大
學
醫
學
院
解
剖
學
科
)
事
實
上
，
慈
濟
這
項
突
破

「
人
死
要
全
屍
」
以
及
「
入
土
為
安
」
等
等
傳
統
價
值
觀
的
大
體
捐
贈
運

動
，
固
然
是
獲
致
相
當
不
錯
的
成
果
，
但
是
，
之
於
蹟
葬
生
死
服
務
的
意
涵

上
來
說
，
攸
關
到
這
種
陰
陽
生
死
兩
者
之
間
巧
妙
的
內
在
性
轉
銜
，
這
使
得

大
體
捐
贈
本
身
兼
具
有
個
人
生
命
的
圓
滿
、
生
命
的
永
續
與
重
生
、
一
種
對

於
父
母
師
長
教
養
付
出
的
一
種
感
恩
或
回
報
、
以
增
進
醫
學
技
能
藉
此
提
昇

人
類
的
生
命
品
質
、
將
功
德
迴
向
給
長
輩
親
屬
、
視
為
是
一
種
對
於
生
命
的

省
恩
、
自
我
認
同
的
表
徵
、
以
及
將
大
體
視
為
是
一
項
生
命
禮
物
的
贈
與

.. 

.. 

等
等
多
重
的
論
述
意
涵
而
值
得
後
緝
的
觀
察
。
(
王
順
民
，
二

O
O
-

b
L

二
O
l
-
-
一
一
)

其
次
，
在
器
官
捐
贈
方
面
，
基
本
上
，
各
個
宗
教
皆
賦
與
了
器
官
捐
贈

行
為
的
正
當
性
，
像
是
在
佛
教
的
菩
薩
行
布
施
當
中
，
又
以
頭
目
血
肉
者
作

為
最
上
乘
的
布
施
，
因
此
，
器
官
捐
贈
乃
是
將
自
己
的
身
體
用
以
布
施
，
無

異
於
上
布
施
的
慈
悲
行
為
。
至
於
，
在
教
堂
裡
釘
在
十
字
架
上
的
耶
穌
基

督
，
祂
為
救
贖
眾
人
不
惜
獻
出
自
己
的
身
體
，
為
救
人
而
捐
出
血
肉
之
軀

.. 

連
帶
地
，
以
愛
為
生
命
中
心
的
天
主
教
，
捐
己
救
人
更
是
具
體
將
愛
崇
高
發

揮
的
行
為
。
此
外
，
基
於
個
人
意
願
是
家
屬
同
意
捐
贈
器
官
，
則
是
並
未
違

反
回
教
不
許
傷
害
往
生
者
遺
體
的
禁
制
;
至
於
'
道
教
亦
認
定
器
官
捐
贈
，

可
以
使
另
一
個
生
命
得
以
延
續
存
在
，
是
值
得
提
倡
的
。
(
資
料
來
源

.. 

中

華
民
國
器
官
捐
贈
協
會
)
不
過
，
由
於
要
面
臨
著
包
括
法
律
、
移
植
技
術
以

及
包
有
全
屍
價
值
觀
等
等
多
重
的
條
件
限
制
，
這
使
得
器
官
捐
贈
的
成
效
依

然
還
是
存
在
很
大
的
進
步
空
間
。

至
於
'
安
樂
死

(
O
E
E
g
g
-
ω
)
指
的
是
一
個
結
束
生
命
的
狀
態
，
雖

然
安
樂
死
也
被
解
釋
為
仁
慈
的
殺
人

(
5月
a
E
E
品
)
，
但
仍
然
還
是
在
殺

人
而
並
沒
有
什
麼
安
樂
的
意
思
，
因
此
，
安
樂
死
雖
然
主
要
是
針
對
身
心
遭

受
到
絕
對
痛
苦

(
Z
Z
-
3
古
)
的
病
人
提
供
一
個
終
止
生
命
與
結
束
痛
苦
的

方
法
，
但
是
，
這
種
尋
求
「
死
亡
的
自
由
」

(
F
S告
B
g
g
s

的
安
樂
死
仍

然
還
是
引
發
極
大
的
社
會
、
倫
理
論
詩
，
特
別
是
直
指
如
何
透
過
完
備
的
療

護
措
施
緩
解
病
患
身
、
心
、
靈
的
折
磨
，
藉
此
提
昇
生
活
的
品
質
和
生
命
的

尊
嚴
(
吳
美
慧
譯
，
二
O
O

一
)
，
準
此
，
「
如
何
生
、
怎
麼
死
」
的
安
樂

死
議
題
這
對
於
給
予
死
亡
或
准
予
死
亡
抑
或
延
長
瀕
死
期
或
者
延
長
生
命
的

工
具
性
層
次
.. 

以
及
人
生
的
意
義
和
未
來
的
希
望
的
規
範
性
層
次
，
將
被
投

以
更
多
生
死
服
務
的
解
讀
意
涵
。
(
釋
慧
間
，
二

O
O

一
)
連
帶
地
，
所
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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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
除
死
刑
的
爭
議
亦
是
擺
置
在
透
過
對
於
生
命
的
存
廢
藉
此
思
索
人
的
尊
嚴

的
議
題
。最

後
，
作
為
一
種
自
我
傷
害
與
自
動
結
束
生
命
行
為
的
自
殺

(
2玄
兮
)
，
已
經
一
舉
躍
居
成
為
國
人
第
十
大
死
因
(
民
國
八
午
八
年
)
，

不
過
，
本
質
上
自
殺
是
與
強
調
對
於
生
命
的
看
顧
與
尊
重
的
宗
教
信
仰
相
互

違
背
，
因
此
，
各
個
宗
教
都
針
對
自
殺
行
為
賦
與
較
為
嚴
肅
的
生
死
意
涵
，

像
是
佛
教
所
強
調
業
報
輪
迴
的
倫
理
思
想
除
了
直
指
自
殺
本
身
是
有
罪
憊
的

(
見
四
分
律
調
部
之
二
及
律
攝
卷
一
一
)
，
更
為
個
體
生
命
的
安
危
取
得
一
個
基

進
轉
化
的
重
要
契
機
，
這
是
因
為
佛
教
主
張
國
果
定
律
，
若
不
證
悟
諸
法
實

相
，
不
以
修
持
的
工
夫
來
解
脫
生
死
，
那
麼
，
自
殺
是
沒
有
用
的
，
即
使
是

自
殺
成
功
也
要
接
受
另
一
期
的
生
死
輪
迴
'
準
此
，
佛
教
鼓
勵
積
極
人
生
的

建
設
，
利
用
這
一
生
人
身
難
得
的
存
在
來
做
努
力
的
修
善
，
藉
以
改
造
現
實

的
乃
至
於
未
來
的
命
運
;
至
於
，
在
上
帝
的
話
語
〈
聖
經
〉
中
雖
然
對
於
這

七
起
自
殺
案
件
並
沒
有
加
以
評
論
，
也
就
是
說
，
〈
聖
經
〉
反
對
自
殺
的
基

礎
並
非
是
來
自
於
這
七
起
的
自
殺
事
件
，
而
是
因
為
凸
顯
人
是
按
照
上
帝
的

形
象
和
樣
式
所
創
作
的
，
因
此
，
生
命
的
意
義
雖
然
是
無
法
用
生
命
的
長
短

來
加
以
判
定
，
但
是
，
個
體
的
生
命
卻
是
神
所
賜
給
的
寶
貴
厚
禮
，
人
的
生

命
自
然
是
極
為
可
貴
要
加
以
珍
惜
並
且
是
無
可
取
代
的
，
就
此
而
言
，
除

7

在
消
極
方
面
盡
力
去
防
堵
對
於
個
人
生
命
的
殘
害
，
因
為
這
是
有
違
背
上
帝

造
人
的
生
命
本
質
.. 

積
極
方
面
則
是
要
讓
生
命
得
著
豐
富
與
力
量
，
藉
此
榮

耀
上
帝
造
人
的
恩
典
。

同
「
生
死
的
超
越
和
死
後
生
命
的
課
題
」
背
後
所
蘊
育
的
積
葬
生
死

服
務
意
涵

「
生
死
的
超
越
和
死
後
生
命
的
課
題
」
本
身
涵
括
著
死
亡
儀
式
之
泛
文

化
考
察
的
工
其
性
層
次
以
及
人
死
亡
之
後
生
命
的
宗
教
與
社
會
人
文
省
恩
的

規
範
性
層
次
，
至
於
'
「
生
死
的
超
越
和
死
後
生
命
的
課
題
」
背
後
所
蘊
育

的
積
葬
生
死
服
務
意
涵
，
主
要
還
是
觸
及
到
人
們
所
內
化
蘊
成
的
生
命
與
死

亡
教
育
.. 

連
帶
地
，
如
何
追
求
永
生
和
極
樂
世
界
以
及
來
世
盼
望
的
理
想
指

稱
，
亦
具
體
地
落
實
在
相
關
的
死
亡
喪
葬
儀
式
上
。

基
本
上
，
從
生
命
本
身
的
觀
點
來
看
，
生
與
死
都
是
「
生
命
之
流
」
無

法
分
割
斷
裂
的
一
部
分
，
換
言
之
，
生
和
死
本
是
一
體
的
兩
面
，
落
實
在
生

命
之
大
化
流
行
當
中
，
那
麼
，
生
死
即
是
生
命
的
表
現
，
無
生
命
即
無
生

死
，
無
生
死
亦
無
生
命
。
(
釋
慧
聞
，
二
O
O
一
)
不
過
，
即
便
生
與
死
有

其
深
遠
的
對
應
關
係
，
但
是
，
「
生
從
何
來
?
」
的
生
命
疑
惑
以
及
「
死
往

何
去
?
」
的
死
亡
威
脅
一
直
都
是
人
類
世
界
的
最
基
本
提
問
，
準
此
，
「
向

死
的
存
在

(
g
g
m
t
E
若
即
且
已

g
5
)
」
雖
然
有
其
實
存
本
然
性

(
5
0胃
口
。

2

岳
呂
青
石
。
古
巴
皂
白
白8)的
論
述
意
義
，
但
是
，
這
對
於
芸
芸
眾
生
而
言
，

諸
如
生
命
的
流
轉
與
歸
宿
、
生
命
意
義
的
探
索
與
實
踐
、
死
亡
的
威
脅
與
挑

戰
、
死
後
的
生
命
如
何
、
以
及
生
死
的
超
越
仍
然
有
其
現
世
上
的
真
實
意

義
，
連
帶
地
，
尋
求
平
安
、
了
解
生
命
意
義
、
獲
致
智
慧
以
及
趨
吉
避
凶
等

等
生
死
攸
關
的
基
本
命
題
，
這
使
得
人
生
大
事
與
宗
教
信
仰
產
生
相
溝
以
沫

的
親
近
關
係
'
至
於
'
這
種
克
服
死
亡
而
永
生
的
課
題
，
雖
然
有
其
終
極
救

贖
宗
教
上
的
修
持
意
義
，
但
是
，
圖
謀
人
性
弱
點
而
來
的
各
種
宗
教
斂
財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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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個人宗教信仰的歸因解釋(可複選)

第二期第五次調查結果 第二期第五次調查結果

1994 年 1999 年
類 55U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修身養I[生 330 17.7 267 13.9 
尋求救贖或懺4悔 86 4.6 68 3.5 
尋求真理 139 7.5 117 6.1 

尋求平安 588 31.6 482 25.0 
了解生命意義 180 9.7 128 6.6 
尋求智慧 157 8.4 113 5.9 
減少煩，惱 198 10.6 154 8.0 
解決特殊困難 112 6.0 67 3.5 
趨吉避凶 227 12.2 165 8.6 
尋求安慰 160 8.6 172 8.9 
尋求精神寄託 359 19.3 299 15.5 

結識朋友 69 3.7 48 2.5 
宗教領袖的吸引力 31 1.7 16 0.8 
親友熱心引介 106 5.7 103 5.4 
將來生天或死後稿樂 55 3.0 29 1.5 
跟父母信的 1182 63.5 1103 57.3 
不適用 242 13.0 23 1.2 

其它 40 2.1 113 5.9 
樣本數 1862 1925 

成
為
人
們
追
求
生
死
超
越
過
程
中
預
期
性
的
發
展
後
果

(
戶
口
片
。
口
已
府
門
戶
口
。
自
由
。
門
右
。
口
口
仰
的
)
。

~ 

、
全
口
人-
m

‘

O
O叩
Z
=口

「
若
人
壽
百
歲
，
不
知
大
道
義
，
不
如
生
一
日
，
學
推
佛

法
耍
。
」

|
法
句
經

「
我
們
若
信
耶
穌
死
而
復
活
了
﹒..... 

那
在
基
督
裡
死
了
的

人
必
先
復
活
。
」

資料來源:章英華主編， 2000 。

|
聖
經
帖
前
四
一
四
|
一
六

「
會
死
固
然
是
人
類
的
限
制
.. 

莊
嚴
地
生
存
與
善
終
，
則

是
吾
人
的
權
利
。
」

|
惘
。
心
『
巳U
z
-
-
S】
)

基
本
上
，
無
論
是
佛
教
思
想
中
的
輪
迴
、
因
果
報
應
，
或

是
基
督
教
義
的
末
日
思
想
、
信
主
得
永
生
，
在
在
都
使
得
「
殖

葬
」
與
「
宗
教
」
兩
者
存
在
著
選
擇
性
親
近
的
內
在
關
係
，
也

就
是
說
，
「
死
亡
」
本
身
隱
涵
著
積
葬
實
務
操
作
上
不
同
的
宗

教
性
意
義
，
但
同
時
亦
涵
攝
終
極
關
懷
的
利
益
旨
趣
，
就
此
而

言
，
在
攸
關
到
積
葬
生
死
服
務
男
類
思
考
的
議
題
討
論
上
，
我

們
認
為
「
宗
教
」
依
然
有
其
論
述
的
必
要
，
對
此
，
在
其
兩
者

相
互
的
轉
銜
過
程
當
中
，
藉
由
諸
如
佛
教
的
超
渡
或
基
督
宗
教

期六寸九第刊季展發區社鬥
/
心

A

仕月二十年十九國氏華中



表六:當代台灣地區生死服務客觀事實關聯一覽表

變 遷 指 標 事 實 現 況 備 註 說 明

老人人口數 1 ，858 ，000 人 民國八十八年
老人人口比例 8.43% 民國八十八年
中低收入老人所佔比例 10.2% 民國八十八年
老人死亡數 78 ，843 人 民國八十八年
老人死亡佔總死亡數比例 63.08% 民圓八十八年
獨居老人數 刃，444 人 民國八卡九年
獨居老人佔老人人口比 2.8% 民國八十九年
死亡人口數 125,958 )\ 民國八十九年
粗死亡率 千分之 5.68 民國八十九年
自殺量 2， 100 人 民國八十六年
自殺死亡率 每十萬人有 10.04 人自殺 民國八十六年
老人自殺死亡率 每十萬人有 30.03 人自殺 民國八十六年
器官捐贈同意卡 375 ，000 人 八十八年度
器官捐贈實際數 90 人 八十八年度
志願捐髓者 211 ， 177 人 民國九十年二月
骨髓移植量 263 例 民國九十年二月

尋求配對病患 7，437 人 民國九十年一月

安寧病房醫院量 20 所 民國九十年
安寧病房床位量 309 床 民國九十年
簽署大體捐贈;重 2,600 人 民國八十九年
老人安養 、 養護機構 549 所( 18274 人) 民國八十九年
長期照護機構及照顧人數 4 所 058 人)
安養機構及照顧人數 53 所( 8049 人)
養護機構及照顧人數 471 所 (9530 人)
社區安養堂及照顧人數 17 所 (242 人)
老人公寓及照顧人數 4 所( 293 人〉
老人福利服務輸送 民國八十九年
長青學苑 303 戶rr
老人文康中J l，、 259 個
社區長壽俱樂部 3 ，899 個
居家服務人次 681 ，0的人次
日問照顧人次 245 ，529 人次
喪葬服務量 民國九十年

公墓公園化 158 處
公立納骨堂(塔) 166 座
火葬場 20 處

積儀館 30 處
核准私立納骨堂(塔〉 148 座

生死學研究所 l 所 民國九十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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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彌
撒
等
儀
式
，
以
傳
達
人
們
豁
達
的
生
死
觀
，
進
而
枚
平
對
未
知
世
界
的

恐
懼
與
不
安
;
不
過
，
喪
葬
儀
式
過
程
裡
所
出
現
各
種
偏
離
宗
教
原
義
的
脫

序
現
象
，
亦
有
待
宗
教
團
體
的
教
化
功
能
以
及
贖
葬
界
的
服
務
功
能
兩
者
之

間
作
更
為
緝
密
的
配
合
。
(
紀
棟
欽
，
一
九
九
八
)
連
帶
地
，
近
年
來
所
大

力
倡
導
的
遺
體
火
葬
政
策
，
其
目
的
也
不
在
於
全
然
是
為
了
解
決
有
限
的
土

地
資
源
以
及
較
為
昂
貴
的
土
葬
費
用
等
等
問
題
，
而
是
就
火
葬
本
身
與
宗
教

教
義
甚
至
於
文
化
觀
念
做
適
當
的
內
在
性
銜
接
。

至
於
'
傳
統
措
葬
文
化
裡
講
求
所
謂
的
龍
穴
風
水
，
這
也
直
接
造
成
了

自
然
環
境
的
濫
葬
問
題
，
換
言
之
，
在
積
葬
生
死
服
務
另
類
思
考
的
議
題
討

論
上
，
其
所
牽
涉
到
的
「
文
化
」
意
涵
演
變
到
成
為
現
令
殖
葬
文
化
的
濫
葬

行
為
，
而
這
多
少
點
明
出
來

.. 

國
人
還
是
深
信
諸
如
「
風
水
」
、
「
補
連
」
、

「
命
相
」
、
「
做
好
事
積
德
」
、
「
念
佛
號
、
誦
經
、
守
戒
律
」
等
等
較
短
時

間
的
巫
術
術
數
，
可
以
為
亡
者
以
及
後
世
的
子
孫
帶
來
美
好
的
現
世
和
來
世

生
活
的
操
弄
效
果
(
章
英
華
主
編
，
二

O
O
O
)
，
但
是
，
新
的
積
葬
文
化

應
該
是
要
超
脫
「
民
俗
風
水
」
的
功
利
性
格
，
進
而
從
「
環
境
風
水
」
公
益

性
格
的
角
度
來
實
施
與
踐
履
，
藉
此
為
二
十
了
祈
世
紀
的
台
灣
地
區
開
創
一

個
嶄
新
又
富
有
人
文
內
涵
的
新
贖
葬
文
化
。
(
黃
有
志
，
一
九
九
八
)
以
此

觀
之
，
諸
如
器
官
或
遺
體
的
捐
贈
、
解
剖
，
當
可
進
一
步
昇
華
死
亡
的
意

義
，
藉
此
賦
與
更
為
深
遠
的
生
死
意
酒
。
誠
然
，
從
佛
教
的
教
義
觀
點
來

看
，
「
往
生
」
指
的
便
是
死
亡
的
意
思
，
但
是
，
亡
者
通
常
可
以
依
據
種
種

的
善
因
而
叮
以
在
三
十
三
天
、
極
樂
淨
土
、
或
兜
率
天
等
等
境
地
獲
得
再
生

於
極
樂
世
界
，
就
此
而
言
，
像
是
亡
者
器
官
與
大
體
的
充
分
利
用
其
本
身
自

然
已
經
涵
攝
著
宗
教
教
義
上
的
積
極
轉
化
，
畢
竟
，
「
葬
」
者
藏
也
，
最
終

是
形
移
物
化
回
歸
自
然
，
而
這
亦
是
「
天
人
合
一
」
的
最
佳
寫
照
。

最
後
，
在
積
葬
生
死
服
務
另
類
思
考
的
議
題
討
論
上
，
其
所
牽
涉
到
的

「
市
場
」
意
福
除
了
論
及
到
殖
葬
從
業
人
員
專
業
知
能
的
養
成
以
及
公
信
協

會
組
織
的
籌
設
以
外
，
其
它
像
是
有
關
喪
葬
事
宜
的
費
用
、
方
式
、
儀
式
、

葬
法
、
參
與
者
等
等
相
關
項
目
定
型
化
契
約
的
合
理
訂
定
以
及
申
訴
管
道
的

建
立
，
亦
有
助
益
於
保
障
消
費
者
的
權
益
，
從
而
提
供
贖
葬
服
務
永
續
經
營

的
願
景
利
基
，
不
過
，
值
得
留
意
的
是
:
在
「
市
場
化
」
連
作
的
同
時
，
國

土
環
境
的
開
發
政
策
以
及
弱
勢
族
群
身
後
褔
扯
的
基
本
權
益
保
障
問
題
，
亦

有
待
於
政
府
較
大
魄
力
的
施
政
格
局
，
除
此
之
外
，
全
國
以
及
各
地
積
葬
資

源
分
佈
情
形
的
全
面
性
普
查
，
公
部
門
也
有
其
不
可
迴
避
的
基
本
擔
當
。

(
尉
遲
注
一
九
九
九
)

總
之
，
不
論
是
禮
制
的
根
本
大
法
還
是
禮
俗
的
現
實
意
義
，
在
長
輩
生

前
盡
孝
和
死
後
著
喪
服
祭
把
他
，
一
直
都
是
國
人
生
活
秩
序
裡
重
要
的
倫
理

常
規
，
就
此
而
昔
日
，
蹟
葬
禮
制
除
7
作
為
一
項
後
代
子
孫
的
集
體
記
噫
以

外
，
還
兼
具
有
革
新
與
轉
化
的
教
育
性
意
義
，
也
就
是
說
，
攸
關
到
殖
葬
生

死
服
務
的
另
類
思
考
，
將
是
一
種
同
時
涵
括
宗
教
的
、
人
文
的
以
及
市
場
的

綜
融
考
察
1
.

(
本
文
作
者
為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社
會
福
利
學
系
副
教
授
)

。
參
考
文
獻
.. 

王
孝
雲
、
王
學
富
譯

王
順
民

一
九
九
二
宗
教
社
會
學
台
北
水
牛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九
宗
教
褔
利
台
北
亞
太
圖
書
出
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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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順
民

二
O
O

一

當
代
台
灣
地
區
宗
教
類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轉
型
與
發
展

a 

台
北
洪
葉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王
順
民
二

O
O
-
b

社
會
福
利
析
論
台
北
洪
葉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吳
美
慧
譯
二

O
O

一
沒
有
道
再
見
關
於
安
樂
死
台
北
張
老
師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全
球
客
家
福
音
協
會
編
輯
小
組

客
家
褔
音
協
會

一
九
九
四

基
督
徒
喪
禮
手
冊
新
竹

全
球

李
慧
仁
二

O
O
O

積
葬
業
應
用
品
。
這
O
O品
質
保
證
制
度
的
個
案
研
究
南

華
大
學
生
死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林
明
義
主
編
二
O
O
O

台
灣
冠
婚
葬
祭
家
禮
全
書

台
北

武
陵
出
版
有
限

/又
.L"-

司

紀
棟
欽
一
九
九
八
「
二
十
一
世
紀
台
灣
贖
葬
業
應
有
的
社
會
地
位
與
新
形

象
」
發
表
於
〈
哲
學
、
生
死
與
宗
教
學
術
研
討
會
〉
嘉
義
南
華
管

理
學
院

張
笠
雲
一
九
九
九

醫
療
與
社
會
;
醫
療
社
會
學
的
探
索

巨
流
闊
書

1..>. 
口

北

公
司

徐
霞
、
李
明
政
、
莊
秀
英
二

O
O
O

社
會
問
題

學
富
文
化
事
業
有

台
北

限
公
司

章
英
華
主
編
二

O
O
O

蓋
灣
地
區
社
會
變
遷
基
本
調
查
資
料
第
三
期
第
五

次
調
查
計
劃
執
行
報
告
。
中
央
研
究
院
社
會
學
研
究
所

尉
遲
撞
一
九
九
九
「
九
一
二
災
變
與
蹟
葬
管
理
」
生
死
學
通
訊
第
一
期

曾
仰
如

一
九
九
五

宗
教
哲
學
台
北
歪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黃
有
志
一
九
九
八

「
傳
統
風
水
的
現
代
詮
釋
與
本
土
殖
葬
文
化
的
新
取
向
」

發
表
於
〈
哲
學
、
生
死
與
宗
教
學
術
研
討
會
〉
嘉
義
南
華
管
理
學
院

彭
駕
辟
一
九
九
九
老
人
學
台
北
揚
智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廖
金
得
一
九
九
八
「
台
灣
地
區
公
墓
、
喪
葬
設
施
概
況
分
析
」

發
表
於

〈
哲
學
、
生
死
與
宗
教
學
術
研
討
會
〉
嘉
義
南
華
管
理
學
院

釋
慧
開
二
O
O

一
「
生
死
的
省
思
|
|
從
生
死
的
探
索
到
現
代
生
死
學
建
構

課
題
揖
議
」
發
表
於
〈
觀
老
病
苦
、
渡
生
死
海

i
l

生
命
與
生
活
國

際
研
討
會
〉

台
北
佛
教
蓮
花
臨
終
關
懷
基
金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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